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工业盐产品技术参数及要求

1、 产品基本信息
产品名称：工业盐（精制工业盐）
生产厂家：江西九二盐业有限责任公司（每批次需提供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或批次检测报告）
执行标准：符合《GB/T 5462-2015 工业盐》国家标准
二、核心技术参数
	序号
	检测项目
	技术要求
	检测依据

	1
	氯化钠（NaCl）含量
	≥99.1%
	GB/T  5462-2015/6.2.3

	2
	水分
	≤0.30%（以质量分数计，单位：g/100g）
	GB/T  5462-2015/6.2.4.1

	3
	水不溶物
	≤0.05%（以质量分数计，单位：g/100g）
	GB/T  13025.4-2012

	4
	钙镁离子总量
	≤0.25%（以质量分数计，单位：g/100g）
	GB/T  13025.6-2012/3、4

	5
	硫酸根离子
	≤0.30%（以质量分数计，单位：g/100g）
	GB/T 13025.8-2012/4

	6
	感官要求
	白色、微黄色或青白色晶体，无明显外来杂物
	GB/T 5462-2015/5.1

	7
	重金属残留
	铅（Pb）≤0.0005%、砷（As）≤0.0001%、镉（Cd）≤0.0001%
	GB 5009.75-2014、
GB 5009.76-2014


三、包装要求
1、包装形式：采用工业级吨袋（符合《柔性集装袋通用技术要求》GB/T 10454-2021），内层设PE防潮内膜（厚度≥0.12mm），外层为聚丙烯（PP）编织布（克重≥120g/㎡）；袋体配备加强型吊环（承重≥2000kg）及密封拉链 + 束口绳双重密封结构，每袋内置100g食品级硅胶干燥剂（放置于内膜与外袋夹层四角），防止受潮结块。
2、净含量：每袋净重1000kg（误差范围±2kg），包装正面用丝网印刷清晰标注“净含量：1000kg±2kg”（字体高度≥50mm，颜色为黑色，与袋体颜色对比明显）。
3、标识信息：包装表面需印刷以下内容（字体清晰、耐磨不易脱落）：
产品名称：工业盐（精制工业盐）
生产厂家：江西九二盐业有限责任公司（字体高度≥40mm）
生产日期及批次号（格式：YYYY-MM-DD / 批次 XXX，字体高度≥30mm）
执行标准：GB/T 5462-2015（字体高度≥30mm）
质检员编号（字体高度≥25mm）
保质期：12个月（自生产日期起算，字体高度≥25mm）
防潮、轻放、禁止食用等警示标识（图形尺寸≥80mm×80mm）
四、检测与验收要求
1、出厂检测：每批次产品出厂时，供应商须随货提供九二盐业出具的原厂质量检验报告（含本附件 “核心技术参数” 全部项目，加盖九二盐业质检专用章）。
2、到货检测：
抽样方式：每50吨抽取3份样品（不足50吨按50吨计），1份由我公司留存，1份由供应商留存，1份封存备用；
检测机构：优先委托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，检测项目与“核心技术参数”一致；
费用承担：1年内抽检次数≤6次的，检测费用约为750元每次，检测费用由供应商和我公司各承担一半；超出6次的，超出部分由我公司承担。
3、不合格处理：若检测结果不符合本附件要求，视为该批次产品不合格，供应商须在48小时内无条件退换货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运输、检测等全部费用；1年内出现2次及以上不合格批次的，我公司有权终止合作协议。
五、供货与服务要求
1、供货时效：供应商须在接到我公司采购订单（书面或电子版）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，并配合卸至我公司指定地点。
2、应急保障：若我公司出现紧急供货需求，供应商须在接到应急通知后24小时内完成供货，保障生产不中断。
3、售后服务：
提供7×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，接到质量咨询或问题反馈后 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派专业人员到场处理；
质保期：自产品到货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，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我公司生产故障的，供应商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（含直接损失、整改费用等）。
六、其他要求
1、供应商须承诺所供产品为九二盐业全新原厂产品，未经过二次加工、未掺杂其他厂家产品；若发现掺假、以次充好等行为，我公司立即终止合作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2、供应商须配合我公司对产品来源、质量的监督检查，按需提供九二盐业生产资质、产能证明等文件，确保产品可追溯。

